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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行政执法总体情况

一、行政执法信息情况
（一）行政执法职权
第一师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师市城市管理局的名义行使住建领域的全部行政处罚权（实际承接市容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物业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环境保护、市场监督管理、交通管理、水务管理、城乡规划领域的部分行政处罚权。截至目前，城市管理局共有行政职权111项，其中承接兵团第一、二批授权17项；承接师市本级授权94项。111项权责清单均按程序审核，经师市行政常务会审议后，向社会发布。
（二）执法依据
主要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行政处罚办法》《城市绿化条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国家及地方性法律法规、规章。
（三）执法机构设置
城市管理局内设机构1个，综合科。具体执法工作委托第一师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承担，执法范围为第一师阿拉尔市行政区划内。支队内设8个机构，具体是：综合科、法制科、执法一大队、执法二大队、执法三大队、执法四大队、执法五大队、执法六大队，机构规格均为正科级。
（四）执法人员情况
师市城市管理局机关行政编制5名（其中:处级领导职数2名，科级领导职数1名）。城市管理局现有在编人员5人，其中3人取得执法证。2020年4月，经师市党委编委批准，组建成立师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截至2025年12月31日，支队现有在编人员69人，其中男性46人（占比67%），女性23人（占比33%），党员32人（占比46%），50人取得执法证。
（五）公示平台
行政执法主体、职责、依据、程序、监督方式、执法人员信息等均通过“第一师阿拉尔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网址：http://www.ale.gov.cn/）进行公示。
二、行政执法情况综述
（一）开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通过完善执法程序、细化处罚裁量基准、强化内部督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等方式，坚决杜绝趋利性执法和“四乱”行为。本年度未发生经查实的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案件。本年度共制定内部执法规范3项，开展执法纪律警示教育4次，执法规范化水平和群众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
[bookmark: _GoBack]（二）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情况。一是“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积极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通过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方式，开展公正、透明的监督检查工作，减少对企业的不必要干扰，同时确保监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二是开展联合执法。联合公安、市监及街道社区对塔大西门、邵逸夫医院、九团中学、汇嘉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流动经营联合执法50次；联合住建、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开展建筑垃圾（渣土）运输处置联合执法21次，重点查处未经核准运输、未密闭覆盖、抛撒滴漏、随意倾倒等违法行为，发现相关问题20个；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城区违规设置的户外广告、楼顶字牌等进行联合排查与整治18次，依法拆除违规楼顶广告、破损墙体广告46处；协同自然资源规划、住建、街道（团镇）等，建立违法建设信息共享机制，开展联合巡查12次，有效遏制新增违建，平稳消化存量；联合生态环境部门，针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工地扬尘污染、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噪声扰民等问题开展联合执法35次；在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中，联合人社部门开展联合执法30次，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稳定。三是其他行政检查。依法开展物业管理监督检查2次，有效履行了监管职责。
（三）具体行政执法实施情况。
1.行政许可实施情况。2025年度行政许可申请总数为1244件，同比上年度下降43%；予以许可1237件，同比上年度下降34%。无被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2.行政处罚实施情况。2025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36件，同比上年度下降86%；罚没总额68300元，同比上年度下降22%。行政处罚被申请行政复议1件，占行政处罚总数的2.8%，行政复议尚未审结；无被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全年适用“首违不罚”、“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案件18件，同比上年度增长20%，体现了执法温度。本年度在案件查处中，未发现涉嫌犯罪线索。
3.行政强制实施情况。本年度未实施开展相关行政执法活动。
4.行政检查实施情况。今年共开展物业检查2次，同比上年度下降83%。
5.行政奖励实施情况。本年度未实施开展相关行政执法活动。
6.其他职权实施情况。本年度未实施开展相关行政执法活动。

                          第一师城市管理局
                         2026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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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行政执法数据统计情况

表一
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许可实施数量（宗）

	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数量
	撤销许可数量

	1244
	1244
	1237
	7
	0



说明：1.“申请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
2.“受理数量”“许可数量”“不予许可数量”“撤销许可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作出受理决定、许可决定、不予许可决定和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




表二
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宗）

	警告、
通报批评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
	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行政
拘留
	其他行政处罚
	合计（宗）
	罚没金额（万元）

	4
	31
	0
	0
	0
	0
	35
	68300


说明：1.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
2.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算一宗行政处罚，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别。如“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计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类别；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如“处罚款，并处其他行政处罚”，计入“罚款”类别。
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能确定金额的，计入“罚没金额”；不能确定金额的，不计入“罚没金额”。
4.“罚没金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表三
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宗）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宗）
	合
并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扣押财物
	冻结存款、汇款
	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划拨存款、汇款
	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代履行
	其他强制执行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说明：1.“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决定的数量和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
2.“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
表四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征收
	行政
检查
	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
	行政
确认
	行政奖励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次数
	总金额（万元）
	次数
	次数
	涉及金额（万元）
	次数
	给付总金额（万元）
	次数
	次数
	奖励总金额（万元）
	宗数

	0
	0
	2
	0
	0
	0
	0
	0
	0
	0
	0


说明：1.统计时间范围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实际发生数。
        2.检查1个检查对象，有完整、详细的检查记录，统计为检查1次
